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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安平漁港又稱安平舊港，曾為歷史上臺灣最大港，亦為臺南府城之發展起

點；舊港於民國 36 年封淤、民國 38 年疏濬後僅容許 50 噸級船舶通行，民國

63年另擇安平港南方 2公里的「鯤鯓湖」營建新港，即目前之安平商港，而安

平舊港之發展定位亦伴隨港埠機能式微與周邊發展變遷更迭而調整，民國 98

年配合中央商漁港分離政策，將安平漁港航道打通，並配合「挑戰 2008：國家

發展重點計畫」中的子項目「觀光客倍增計畫」，對於安平周圍名勝古蹟景點

進行整合，推動「安平港國家歷史風貎園區」計畫，使得安平港成為臺灣歷史

發祥地的文化歷史地位得以發揮，進而帶動文化觀光事業之興盛。 

 

「安平港國家歷史風貎園區」目前每年約有 250萬人次的國內外觀光客來

此遊歷參觀，國家一級古蹟之安平古堡臺灣城遺址及億載金城更是必到的景點，

但卻因舊城區街道狹窄、聯外道路有限，加上停車場不敷需求，也造成安平舊

城區每到假日交通壅塞嚴重，也對遊客帶來不便，長期以來一直是地方上交通

與觀光兼顧的兩難；為此，臺南市政府積極建構安平舊城區環狀路網，期能紓

解安平舊城區觀光車潮以解決交通問題，另因應安平漁港遊艇泊區 BOT招商開

發完成後之交通旅運與促進觀光發展需求，亟需健全安平港全區運輸網路，以

因應日愈增加的商貨及觀光客交通量，促進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發展。 

 

爰此，臺南市政府提出「和緯路五段延伸工程」與「安平漁港跨港大橋」

等 2 項交通改善方案（詳圖 1-1），以紓解安平舊城區交通壅塞問題及完善港

區交通聯外功能；其中「和緯路五段延伸工程」目前刻正施工中，預計民國 111

年完工；「安平漁港跨港大橋」則是規劃從安平港內之城平路興建跨港大橋往

東連接永華路，往西則銜接四草大橋，未來將連接鹿耳門大道並串連台 61 線

快速道路，屆時將可疏導省道台 17線之交通流量，進而活絡安平港聯外交通，

以發揮安平港之商貨運輸、遊艇業與漁業發展及文化觀光等多項功能，並完善

臺南「三橫三縱」交通路網（詳圖 1-2），達成 1 小時生活圈的願景，對地方

交通改善極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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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安平舊城區環狀交通路網示意圖 

 

 

 

 

 

 

 

 

 

 

 

 

 

 

 

 

 

圖 1-2  周邊交通路網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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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因本橋梁工程用地所需之用地範圍位於「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

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內，土地使用分區為港埠專用區、水域用地與公

園用地，故為利辦理後續之用地取得與工程施作，須儘速配合辦理變更都市計

畫為道路用地；另配合跨港大橋日後沿線土地整體利用，併同變更周邊零星港

埠專用區為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爰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變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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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更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

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

行變更：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更，上級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

時並得逕為變更之。 

   

本變更案配合「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推動，係為配合本府興建重

大建設工程之情事，並獲內政部以 107年 7月 13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082號

函（詳附件 2）核准納入 104-111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及核定經費

補助，因道路新建工程之工作期程與用地取得需要有其時效之迫切性，經本府

以 108年 9月 19日府工新一字第 1081101764 號函（詳附件 1）核准列為本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迅

行變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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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更計畫位置及範圍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位於安平區安平漁港出海口，跨港處之海面航道寬度約

420 公尺，將於原道路路廊範圍新建跨港橋梁，以銜接西側城平路與東側永華

路，橋梁配置將考慮未來橋下通行船舶高度與寬度需求，兩端尚須布設引橋及

引道銜接主橋，相關變更位置如圖 3-1所示。 

 

 

 

 

 

 

 

 

 

 

 

 

圖 3-1  變更位置示意圖 

 

本變更案位於「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之中央位置，土

地使用分區為港埠專用區、水域用地與公園用地，即位於安平港內及兩側用地，

此次依「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之實際橋梁新建工程用地施作範圍之所

需及考量橋樑周邊零星土地利用，規劃變更為道路用地與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

用，以達整體工程安全與經濟之設計目標，此次變更面積約為 3.23 公頃，變

更範圍如圖 3-2所示。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 
（含主橋、引橋及引道）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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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概要 
 

一、實施經過 

 

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起源於行政院「挑戰二○○八：國

家發展重點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中「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的執行，

乃屬於全國性的重大投資建設。透過計畫的推動，臺南市都市發展在全

球化的發展趨勢中，逐步藉由地區資源再規劃提出文化觀光策略並改善

特定區基礎設施，轉型為吸引外資、跨國企業及國內外觀光客的亞太區

域文化產業節點。  

 

「擬定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係民國 95

年 3月發布實施，後續並辦理 4次主要計畫變更，另於民國 101年 2 月

發布實施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又市府刻正辦理「變更臺南市安平

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檢討作業，業於 109

年 11月 5日發布實施「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 (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依據該計畫目的主要強調區內活動系

統及土地使用型態的規範與引導，以歷史記憶回復與觀光休閒旅遊為主

要的使用導向，為擘劃及塑造安平歷史景觀風貌之重要發展依循，相關

都市計畫變更歷程如下表所示。 

 

 

 

 

 

 

 

 

 



~ 8 ~ 

 

表 4-1  都市計畫變更歷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1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案 

95/03/10 
95/03/09南市都計字第 09500176530號 

2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案（變更原臺南市主要
計畫部分）（內政部都委會第 618 次會
議決議市地重劃（一）範圍） 

95/12/01 
95/11/30南市都計字第 09501061450號 

3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案（變更原臺南市主要
計畫部分）（內政部都委會第 618 次會
議決議區段徵收範圍） 

96/11/26 
96/11/23南市都綜字第 09601141260號 

4 

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變更原臺南市主要計
畫部分）（內政部都委會第 618 次會議
決議區段徵收範圍）（部分特定文化專用
區為古蹟保存區及公園用地、公園用地
為特定文化專用區）案 

98/04/09 
98/04/08南市都劃字第 09816517800號 

5 
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
地）案 

98/10/13 
98/10/12南市都劃字第 09816551620號 

6 
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101/02/09 
101/02/08府都綜字第 1010114671B號 

7 
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
一階段) 

109/11/05 
109/11/04府都綜字第 1091342787A號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本計畫整理。 

 

二、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位於臺南市西側的安平區，

計畫範圍包括安平行政區中的王城、天妃、金城、漁光等四個行政里之

全部，以及億載里與中西區西賢里之部分，面積共約 467.99 公頃，以

民國 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0,000人。 

 

四、計畫內容 

 

其相關計畫內容、土地使用情形及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等如表 4-2及

圖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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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 目 
現行計畫 占計畫區面積 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特定住宅專用區 64.48  13.78  18.90  

特定商業專用區 32.68  6.98  9.58  

特定文化專用區 16.39  3.50  4.80  

港埠專用區 45.24  9.67  13.26  

文教區 5.20  1.11  1.52  

加油站專用區 0.26  0.06  0.08  

古蹟保存區 6.59  1.41  1.93  

保存區 0.37  0.08  0.11  

河川區 2.35  0.50  - 

保護區 47.05  10.05  - 

遊樂區 3.11  0.66  0.91  

小計 223.72  47.80  51.0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文小用地 4.85  1.04  1.42  

文中用地 6.23  1.33  1.83  

機關用地 4.24  0.91  1.24  

公園用地 65.15  13.92  19.10  

綠地 1.78  0.38  0.52  

廣場用地 0.15  0.03  0.04  

加油站用地 0.28  0.06  0.08  

車站用地 2.28  0.49  0.67  

郵政用地 0.07  0.01  0.02  

污水處理廠用地 1.02  0.22  0.30  

停車場用地 1.11  0.24  0.33  

公墓用地 1.99  0.24  0.58  

港埠用地 47.62  0.43  13.96  

公園道用地 6.75  10.18  1.98  

道路用地 23.34  1.44  6.84  

水域用地 77.41  4.99  - 

小計 244.27  52.20  48.91  

總計（都市發展用地） 341.18  - 100.00  

總計（計畫總面積） 467.99  100.00  - 
註：1. 

2. 
3. 

以上數據僅供統計參考用，定樁修測後面積係指依航測地形圖數值化查核之現行計畫面積。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保護區、河川區及水域用地等面積。 
資料來源：109年，「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
一階段）」書，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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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9年，「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書。 

圖 4-1  現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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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環境現況分析 

一、環境區位現況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工程起點位於城平路與世平一街交叉口，往東橫

跨安平漁港水域與造船廠後，止於永華路與安億路交會口處，整體環境

區位詳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  環境區位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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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路線範圍包含平面路段、引橋、引道及主橋等部

分，目前規劃自西側城平路銜接至東側永華路，土地使用現況為道路、

公園、廣場、水塔、碼頭、水域及造船廠房等使用，其中西側廣場構造

物與東側造船廠房建物需辦理拆遷，相關土地使用現況詳圖 5-2、圖 5-

3及圖 5-4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與拍攝。 

圖 5-2  土地使用現況照片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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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與拍攝。 

圖 5-3  土地使用現況照片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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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  工程起點與終點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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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權屬 

 

本次配合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之變更範圍用地面積計約

3.23公頃，涵蓋安平區金城段、海興段、海口段及漁光業段等四個段別，

變更範圍用地權屬均為公有，分屬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臺南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等所轄管，用地

權屬分布詳如圖 5-5所示。 

 

表 5-1  變更範圍土地權屬一覽表 
編
號 

地
段 

地號 
涉及 
範圍 

原計畫 變更後 變更面積 
權屬 管理單位 

使用別 使用別 (㎡) 
1 

海
興
段 

31 部分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3818.44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2 33 部分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117.79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3 33-1 部分 水域用地 道路用地 1839.62  公有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4 33-2 部分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100.41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5 34-1 部分 水域用地 道路用地 150.16  公有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6 37 部分 水域用地 道路用地 10681.19  公有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7 67-2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7.50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8 68-2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1592.00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9 68-3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4784.26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8.74  

10 69-1 部分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678.11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15.38  

11 69-2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87.50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2 

海
口
段 

19-28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2.19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3 34-2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14.96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44.49  

14 35-1 部分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1005.19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5 35-2 部分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1036.12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775.53  

16 35-6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137.90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96.44  

17 36-2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12.31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8 

漁
光
段 

220 部分 水域用地 道路用地 9.32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9 221 部分 水域用地 道路用地 122.99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 221-1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34.52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1 221-2 全部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0.14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2 222 部分 水域用地 道路用地 1.97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3 222-1 部分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1757.20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258.32  

24 222-2 部分 港埠專用區 道路用地 61.71  公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5 

金
城
段 

96-4 部分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10.00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26 96-5 全部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639.00  公有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27 96-6 全部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2162.00  公有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28 96-8 部分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7.16  公有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註：表列變更地號與面積係依預為分割清冊、土地登記簿謄本登載及圖面量測所得，實際變更地號與面積應

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定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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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概述 
 

一、工程目標 

 

本工程跨越安平漁港，建設目的主要為解決安平舊城區交通問題，

並提供四草大道通往台 86線快速道路之連接道路，完成後可達目標： 

(一)配合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發展需求，增加港區兩岸連通，減少繞道時間，

提高遊客到訪觀光意願，並解決安平老街的交通問題。 

(二)塑造景觀橋之入口門戶，結合周邊景點，有效帶動歷史風貌園區觀光休

憩產業發展，重塑安平港新形象。 

(三)跨港大橋興建後，可銜接四草大橋再接西濱快速公路(台 61 線)，滿足

觀光及交通需求，減緩目前安平地區交通壅塞情形。 

 

二、工程位置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位於安平區安平漁港出海口(如圖 6-1)，跨港處

之海面航道寬度約 420公尺，將於原道路路廊及部份公園範圍新建跨港

橋梁，以銜接西側城平路與東側永華路，橋梁配置考慮未來橋下通行船

舶高度與寬度需求，並於兩端布設引橋及引道銜接主橋。 

 

 

 

 

 

 

 

 

 

 

 

 

圖 6-1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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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線規劃與設計原則 

 

本工程考量交通運輸需求、現況條件、環境特色及相關計畫等因素，

並透過計畫範圍路廊環境勘查研擬道路設計原則如下： 

（一）考量實際交通需求及環境限制，規劃合宜之車道配置與平縱斷面。 

（二）配合相關都市發展及建設計畫，銜接既有地區道路。 

（三）路線設計配合地形地貌，降低對環境景觀與生態保育衝擊。 

（四）配合航道船舶進出之航道高度需求，研擬適合線型。 

（五）道路結構配置最佳化，兼顧經濟與施工可行性。 

 

安平漁港橋設置其平面上須考量既有道路銜接與長期開發需求等

條件，縱面上則因路廊須跨過安平漁港提供漁船通航功能，路廊周遭鄰

近林默娘公園、億載金城等景點，觀光與人行交通需求高，歷經多次研

商會議後，「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路線以世平一街與城

平路口交叉口作為起點，終點於安億路與永華路二段交岔口前下平面與

該路口銜接作為定線原則。 

 

另跨港大橋終點往東銜接至永華路部分，因現況尚有數家造船廠商，

雖土地租約至 108年底已終止，惟各家造船廠商後續仍有租用需求，為

降低對當地造船產業發展之影響及減少拆遷數量，爰以拆除一家造船廠

的地籍範圍規劃作為道路用地為原則。 

 

綜上，整體路線以城平路－永華路作為路線規劃方案，路權寬度西

側為 32公尺及東側 25～28公尺，車道配置依路權範圍調整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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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面設計 

 

本計畫道路路權範圍原則為 32 公尺寬，起點端既有道路 20 公尺

（後續建議一併拓寬至 32 公尺），因路線西側緊鄰碼頭，爰規劃自路

線東側拓寬，路線平曲線最小半徑 R=160公尺；終點處銜接永華路部分，

為降低現有造船廠區影響及減少拆遷數量之因素，橋梁範圍以地籍線為

界，故路權範圍寬度約為 25公尺～2公尺不等，實質佈設橋梁道路寬度

20公尺，餘路權範圍則供未來橋梁檢修通道使用，爰不影響兩側現有建

物，整體路線總長度約為 1,010公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2  平面路線規劃構想示意圖 

 

 

 

長度 109 M 長度 901 M 

路權寬度 32 M 路權寬度 25-28 M 

終點端 起點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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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跨越安平漁港路段，採路線平曲線最小半徑 R=160公尺規劃，

故於 32 公尺路權外南側（同平路與城平路路段間）尚留有部分零星之

港埠專用區土地，現況為道路與空地使用（詳如下圖所示），爰將其剩

餘之零星港埠專用區一併變更為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俾利後續管理

與維護。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3  路權南側周邊土地都市計畫規劃說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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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縱面設計 

 

考量各式車輛通行及於跨越安平漁港處為滿足漁船通航需求，經臺

南市政府農業局提供資料其航道上方須維持至少 15 公尺以上之淨高

(含潮差)、航寬至少 20公尺以上供各類船隻通航，另須考量於同平路、

城平路須留設足夠之淨高供車輛通行使用。 

爰縱面設計於跨越安平漁港處平均高潮位高程為 0.96 公尺，為滿

足漁船通航需求，維持航道 15 公尺淨高（含潮差），考量起終點處高

程須與既有道路平順銜接，最大縱坡約為 5.5％，兩側引道總長為 210

公尺，橋梁總長 620公尺，主橋最大跨度為 140公尺；另考量橋下道路

轉向穿越需求，於里程 0k+350 處淨高留設 4.6 公尺可供車輛轉向同平

路使用，經城平路亦留設 4.6公尺以上淨高。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圖 6-4  縱面設計構想示意圖 

六、斷面配置 

 

（一）橋梁段（引橋、主橋） 

本計畫路廊自西側起點端採路權 32 公尺寬設計，引橋段依據橋

梁路權規劃雙向各配置一快車道及一混合車道(均 3.5公尺寬) ，斷

面構想示意圖詳見圖 6-5所示。 

另主橋段經考量提供觀光遊憩交通需求外，亦須提供人行舒適的

用路空間，爰橋梁雙向各配置一快車道及一混合車道(均 3.5公尺寬)

及人行道(2 公尺寬)，中央採實體分隔，斷面構想示意圖詳見圖 6-6

所示。 

起點端 終點端 

平面段 引道段 引道段 主橋段 引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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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圖 6-5  橋梁引橋段斷面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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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圖 6-6  橋梁主橋段斷面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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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道段 

起(西側)、終(東側)點引道段橋梁面依據雙向各一快車道(3.5公

尺寬)及一混合車道(3.5 公尺寬)原則設置，中央採實體分隔。 

除橋梁外之路權範圍，起點(西側)端另設置側車道及設施帶等，

另終點(東側)端經考量造船廠廠區現況且暫無側車道使用需求，故終

點端暫不設置側車道，實質佈設橋梁道路寬度 20 公尺，餘路權範圍

則供未來橋梁檢修通道使用，斷面構想示意圖詳見圖 6-7及圖 6-8所

示。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圖 6-7  起點(西側)端引道段斷面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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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圖 6-8  終點(東側)端引道段斷面構想示意圖 

 

 

 

 

 

 

地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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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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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面段 

為使路線行駛順暢避免交織及與既有道路銜接問題，斷面配合實

際用路人需求及考量安全性；中間採雙向各 2車道(各 3.5公尺寬)配

置可直上與主橋路段通行，兩側各留設 5.5公尺寬之側車道提供橋下

車輛運行使用，路線西側另配置 1公尺側溝，路線東側則留設 5公尺

設施帶可配置人行道及植栽帶，斷面構想示意圖詳見圖 6-9所示。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圖 6-9  起點端平面段斷面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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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整理安平漁港範圍內環境影響評估辦理情形(如下表)，經查安

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開發範圍（如圖 6-10）無涉本案計畫範圍。 

表 6-1 安平漁港環境影響評估辦理情形綜整表 
編號 案號 主管機關 名稱 審查情形 

1 1060764A 環保署 
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停
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審核修正通過 

2 1020644A 環保署 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變更
內容對照表 審核修正通過 

3 0990963A 環保署 
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開發
計畫變更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 

審核修正通過 

4 0901161A 環保署 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過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 

 

 

 

 

 

 

 

 

 

 

 

 

 

 

 

 
資料來源：90年，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與本計畫繪製。 

圖 6-10 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開發範圍示意圖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1060764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1060764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1060764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1020644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1020644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0990963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0990963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0990963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0901161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0901161A&srctype=0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10.aspx?hcode=0901161A&src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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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5條第 1項第 2款所示，道（公）路興建或延伸工程、高速公路或快速

道（公）路之延伸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需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 位於重要濕地。 

(四) 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水庫集水區。 

(六) 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七) 位於山坡地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

長度二．五公里以上；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長度一．五

公里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長度二．五公里以上，或其附屬隧道、地

下化工程長度合計一公里以上。 

(九) 位於山坡地、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

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下化工程長度合計一公里以

上。 

(十) 位於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其附屬高架路橋、橋梁或立體交叉工程長

度合計五公里以上。 

(十一) 位於非都市土地，長度十公里以上。 

 

針對橋梁長度之定義，應將高架路橋、橋梁、立體交叉工程、隧道、

地下化工程、匝道或引道之長度，合併計算。本案初步規劃之橋梁長度

約 620公尺，引道採路堤填築而非高架方式興建。本計畫工址位於臺南

市安平區，並未位於國家公園、重要濕地、自然保護區、水庫集水區等，

海拔高度低於 1,500公尺，工程範圍少於 5公里，經檢核後，可免辦環

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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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案無涉「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變

更事項。又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認

定，非位經國家公園、重要濕地、野動保護區或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

護區、水庫集水區等，爰可免辦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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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服務水準評估概述 

 

一、周邊道路系統說明 

 

本計畫安平漁港跨港大橋位於臺南市安平區內，周邊重要道路包括

省道台 17線、台 17甲線，次要道路則有四草大道，現況透過安北路、

民權路、安平路進行串接，未來本計畫橋梁興建後，將由永華路及健康

路等提供橫向服務，周邊重要道路相關位置圖請參見圖 7-1所示，周邊

重要道路之幾何特性彙整如表 7-1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7-1  計畫區周邊重要道路相關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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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計畫區周邊主、次要道路幾何特性佈設一覽表 

道路名稱 都市計畫路寬(公尺) 車道配置(雙向) 分隔方式 人行道 停車管制 

台 17線 30 四快二慢 實體分隔 有 部分路段禁停 

台 17甲線 20 二快二混合 標線分隔 無 部分路段禁停 

四草大道 60 四快二慢 實體分隔 有 禁止停車 

安北路 15 二快二慢 實體分隔 單側 無管制 

民權路 20 二快二混合 實體分隔 無 部分路段禁停 

安平路 22 二快二慢 標線分隔 有 單側可停車 

城平路 20 二快二慢 實體分隔 有 雙邊可停車 

永華路 40 四快二慢 實體分隔 有 雙邊可停車 

健康路 30 四快二慢 實體分隔 有 部分路段禁停 

光州路 20-30 二快二慢 實體分隔 部份有 雙邊可停車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二、交通量調查計畫 

 

為確實掌握研究範圍內重要地區道路之現況交通特性，除蒐集相關

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南市政府）各年度更新之交通量調查資料外，

並將依作業需求辦理現況交通調查。本次調查依實際需求，蒐集研究地

區周邊路口轉向量及路段交通量調查，如表 7-2所示。 

 

因周邊重要道路之交通量資料多可由公路總局公佈之流量資料取

得，故本計畫交通量補充調查工作地點為安平區周邊道路，調查指定路

口轉向交通量、流向分布及交通組成，以作為道路容量、路口運作績效

分析及環境影響評估之依據。調查日期為 107年 8月 15日(三)～16日

(四)，其調查地點位置如圖 7-2所示 

 

交通特性調查時間除重要路口路段調查時段於平日上午尖峰及下

午尖峰實施，主要為分析尖峰旅次交通特性，依過去調查歷史資料研判

上午尖峰取 07:00至 09:00，下午尖峰取 17:00至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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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交通量調查地點及時段表 

調查路口及路段 
調查 
日期 

調查時數 調查方式 

路
口
轉
向
量 

1.安北路/城平路 路口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分大貨車、大客車、小
貨車、小客車、機車。 

 每隔 15分鐘記錄一次。 
 需含號誌時制調查。 
 需拍攝路口現況照片。 

2.安北路/平生路 路口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3.永華路/光州路 路口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4.永華路/平豐路 路口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5.永華路/健康三街 路口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路
段
交
通

量 

A.四草大橋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分大貨車、大客車、小
貨車、小客車、機車。 

 每隔 15分鐘記錄一次。 
 需拍攝路段現況照片。 

B.安平水景橋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C.安億橋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D.承天橋 平日 晨、昏峰各 2小時 
註：調查日期為 107年 8月 15日(三)～16日(四)。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108.04)。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圖 7-2  交通量調查位置示意圖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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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段交通量服務水準分析 

 

（一）路段交通量服務水準分析 

市區道路依據 2011 年公路容量手冊之編定，其路段服務水準劃

分標準指標(如表 7-3所示)主要是檢視路段平均旅行速率。本計畫透

過資料蒐集及補充調查之尖峰小時交通量，經計算道路容量後產生

V/C值，藉由速率流量轉換曲線公式推估平均旅行速率，進行路段服

務水準分析如表 7-4，說明如後。 

 

表 7-3  市區道路服務水準等級劃分標準表 
道路速限 

服務水準等級 
70 kph 60 kph 50 kph 
V≧45 V≧40 V≧35 A 

40≦V<45 35≦V<40 30≦V<35 B 
35≦V<40 30≦V<35 25≦V<30 C 
30≦V<35 25≦V<30 20≦V<25 D 
25≦V<30 20≦V<25 15≦V<20 E 
V<25 V<20 V<15 F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表 7-4  計畫區周邊主要道路現況服務水準分析表 

道路名稱 起迄路段 方向 
道路容量 交通量 

V/C 
平均速率 

服務水準 
Pcu/hr Pcu/hr kph 

*台 17線 
文賢路 往北 3,800 2,569 0.68 24.6 D 

金華路 往南 3,800 2,060 0.54 28.8 C 

安北路 
四草大道 往東 2,200 946 0.43 32.1 B 

平生路 往西 2,200 901 0.41 32.7 B 

城平路 
安北路 往北 2,200 46 0.02 44.4 A 

同平路 往南 2,200 30 0.01 44.7 A 

光州路 
安億路 往北 2,200 214 0.1 42 A 

健康路 往南 2,200 125 0.06 43.2 A 

永華路 
光州路 往東 3,800 627 0.17 39.9 A 

健康三街 往西 3,800 591 0.16 40.2 A 

四草大道 
北汕尾一路 往北 5,200 1022 0.2 39 A 

安北路 往南 5,200 858 0.17 39.9 A 

安平水景橋 
同平路 往東 1,400 538 0.38 33.6 B 

湖內一街 往西 1,400 327 0.23 38.1 A 

安億橋 
運河路 往北 2,200 690 0.31 35.7 A 

慶平路 往南 2,200 970 0.44 31.8 B 

承天橋 
安平路 往北 3,800 549 0.14 40.8 A 

慶平路 往南 3,800 604 0.16 40.2 A 

資料來源：1.*為公路總局 105年公路平均每日交通量調查統計表。 

          2.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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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 17線 

為台灣西部臨海的主要道路之一，行經臺南市安南及安平區時約

略與台 17甲線平行，計畫路寬 30公尺，配置雙向四快二慢車道，尖

峰交通量約為 2,000~2,500pcu/hr，服務水準為 D。 

 

2.安北路 

安北路銜接四草大橋，為進出安平港之聯絡道路之一，計畫路寬

15公尺，配置雙向二快二慢車道，尖峰交通量約為 900~950pcu/hr，

服務水準為 B級。 

 

3.城平路 

城平路銜接安北路，為本計畫橋梁西側端點銜接道路，其現況路

寬約 20公尺，配置雙向二快二慢車道，尖峰交通量約為 30~50pcu/hr，

服務水準為 A級。 

 

4.光州路 

光州路與永華路路口為本計畫橋梁東側端點銜接之路口，計畫路

寬 20~30 公尺，配置雙向二快二慢車道，尖峰交通量約為

100~250pcu/hr，服務水準為 A級。 

 

5.永華路 

永華路為本計畫橋梁東側端點銜接道路，為進出安平港之聯絡道

路之一，計畫路寬 40 公尺，配置雙向四快二慢車道，尖峰交通量約

為 600~650pcu/hr，服務水準為 A級。 

 

6.四草大道 

四草大道路線自台江大道經四草至安平，南接安北路、漁濱路。

四草大道路寬為計畫路寬 60 公尺，配置雙向四快二慢車道。尖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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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約為 850~1050pcu/hr，服務水準為 A級。 

 

7.安平水景橋 

安平水景橋為東西向橋梁，其路線約略與安北路平行，計畫路寬

15公尺，配置雙向雙車道。尖峰交通量約為 300~550pcu/hr，服務水

準為 A級。 

 

8.安億橋 

安億橋為南北向橋梁，其路線約略與承天橋平行，計畫路寬 26公

尺，配置雙向二快二慢車道。尖峰交通量約為 700~1,000pcu/hr，服

務水準為 B級。 

 

9.承天橋 

承天橋為南北向橋梁，其路線約略與安億橋平行，計畫路寬 12公

尺，現況路寬 28~30公尺，配置雙向四快二慢車道。尖峰交通量約為

550~600pcu/hr，服務水準為 A級。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圖 7-3  計畫區周邊道路現況服務水準示意圖 

永華路 

安
億
路 

圖例 

B級 
C級 
D級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 

A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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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口交通量服務水準分析 

 

本計畫透過補充調查之 5 處尖峰小時路口交通量，經 THCS 軟體

計算路口服務水準，整理分析後 5處路口之服務水準如表 7-5所示。

由分析結果顯示，本路口交通量輕微，尖峰時段服務水準尚可以維持

在 D級以上。 

 

表 7-5  計畫區周邊號誌化路口現況服務水準分析表 

時段 方向 

晨峰 昏峰 

流量 路口延滯 平均延滯 
LOS 

流量 路口延滯 平均延滯 
LOS 

Pcu/hr 秒/車 秒/車 Pcu/hr 秒/車 秒/車 

路口 1 
安北路/城平路 

往 A 291 28.3  

52.0  D 

903 59.9  

51.4  D 
往 B 22 15.9  27 16.2  

往 C 979 59.9  360 32.8  

往 D ─ ─ ─ ─ 

路口 2 
永華路/光州路 

往 A 75 18.3  

18.3  B 

129 21.3  

21.6  B 
往 B 79 18.5  131 21.4  

往 C 81 18.6  120 20.9  

往 D 66 17.9  156 22.7  

路口 3 
安北路/平生路 

往 A 293 28.4  

29.2  B 

430 36.3  

31.8  C 
往 B 191 23.7  236 26.7  

往 C 383 32.5  284 29.1  

往 D ─ ─ ─ ─ 

路口 4 
永華路/平豐路 

往 A 231 25.5  

31.6  C 

401 34.9  

34.4  C 
往 B 266 27.1  478 38.7  

往 C 105 19.7  172 23.5  

往 D 522 38.9  372 33.4  

路口 5 
永華路/健康三街 

往 A 493 37.6  

31.5  C 

734 51.5  

42.3  C 
往 B 244 26.1  512 40.4  

往 C 325 29.8  464 38.0  

往 D 270 27.3  313 30.5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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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標年交通量預測與評估 

 

本計畫依據運輸需求模式流程，將民國 98 年「安平港安平歷史風

貌園區跨港景觀橋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之成果，更新臺南市社經資

料及周邊開發建設，重新設定臺南市區路網後，進行運輸需求預測分析

及交通量指派，說明如後。 

 

（一）路網設定 

經依實際運輸需求預測結果擬定跨港橋之車道斷面配置，本計畫

將臺南市路網完整建入，界外交通系統則以省、縣(市)道及鄉道等級

以上之道路為主。 

 

（二）觀光遊憩資料統計分析 

本計畫周邊鄰近諸多著名風景區，且本計畫橋梁為跨越安平漁港

之景觀橋，本案未來開闢後可作為安平舊城區另一條對外聯外交通，

評估未來跨港橋之交通量將與周邊遊客觀光數成相對正相關，故本計

畫統計過去 10 年周邊遊憩區旅遊人數，依其成長量及比例作為運量

預測更新之參數之一。 

 

由圖 7-4可知，本計畫周邊風景區觀光人口近年來普遍持續呈現

正成長，故本計畫橋梁之興建，應可望帶動安平區旅客往來，更加活

絡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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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 

圖 7-4  本計畫周邊遊憩區歷年觀光旅遊人數統計圖 
 

 

（三）運輸需求預測及橋梁車道數需求評估 

本計畫目標年（民國 130年），經評估跨港橋梁北側之安平漁港

遊艇泊區 BOT 招商計畫及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全線通車所帶來之

車流後，分別對有無本計畫方案進行周邊重要道路交通量預測及服務

水準分析如表 7-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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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目標年本計畫道路開闢前後周邊主要道路服務水準分析表 

道路名稱 起迄路段 方向 
道路容量 

Pcu/hr 

零方案（未開闢） 本計畫方案（開闢後） 

交通量 
V/C 

服務 交通量 
V/C 

服務 

Pcu/hr 水準 Pcu/hr 水準 

台 17線 
文賢路 往北 3,800 3,473  0.91  E 3,488  0.92  E 

金華路 往南 3,800 3,416  0.90  D 3,430  0.90  D 

安北路 
城平路 往東 2,200 1,850  0.84  D 1,157  0.53  B 

平生路 往西 2,200 1,805  0.82  D 1,115  0.51  B 

城平路 
安北路 往北 2,200 663  0.30  A 1,890  0.86  D 

同平路 往南 2,200 651  0.30  A 1,926  0.88  D 

光州路 
安億路 往北 2,200 558  0.25  A 825  0.37  B 

健康路 往南 2,200 451  0.20  A 755  0.34  A 

永華路 
光州路 往東 3,800 1,056  0.28  A 2,008  0.53  B 

健康三街 往西 3,800 1,012  0.27  A 1,963  0.52  B 

四草大道 
北汕尾一路 往北 5,200 1,632  0.31  A 1,656  0.32  A 

安北路 往南 5,200 1,579  0.30  A 1,603  0.31  A 

安平水景橋 
同平路 往東 1,400 707  0.50  B 530  0.38  B 

湖內一街 往西 1,400 694  0.50  B 521  0.37  B 

安億橋 
運河路 往北 2,200 1,432  0.65  C 816  0.37  B 

慶平路 往南 2,200 1,386  0.63  C 790  0.36  A 

承天橋 
安平路 往北 3,800 1,162  0.31  A 662  0.17  A 

慶平路 往南 3,800 1,124  0.30  A 641  0.17  A 

本計畫橋梁 
世平一街 往北 ─ ─ ─ ─ 1,334  ─ ─ 

安億路 往南 ─ ─ ─ ─ 1,417  ─ ─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由上表可知，目標年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已通車的情境下，做

為北外環道路端點的台 17 線，無論有無本計畫橋梁其服務水準預估

皆為 D~E級。而隨著安平漁港遊艇泊區 BOT招商開發完成，若無本計

畫橋梁提供跨港服務，前往安平漁港遊艇泊區之車輛及往返四草大橋

之旅次將使安北路降至 D級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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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計畫方案通車，可移轉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經安北路往四

草或是安平漁港遊艇泊區之車輛，原行駛安北路之車輛將改道由永華

路經本計畫橋梁通行，並且安億橋及承天橋皆能獲得部分的改善，進

而增加安平一帶區域路網效率之提升。 

 

整體而言，經本研究運輸需求預測結果顯示，未來在設置跨港大

橋的情境，目標年(民國 130 年)尖峰小時交通量平日單向約在

1,300~1,450pcu/hr 之間，茲綜整車道需求數如下表所示。 

 

表 7-7  本計畫車道需求分析表 

方向 
尖峰交通量 

Pcu/hr 
車道數推估 

道路容量 

Pcu/hr 
V/C 

平均速率 

kph 

服務 

水準 

功能 

檢核 

往北 1,334 1混合 1,600 0.83 20.1 D X 

往南 1,417 1混合 1,600 0.89 18.3 E X 

往北 1,334 1快 1混合 2,800 0.48 28.3 B O 

往南 1,417 1快 1混合 2,800 0.51 26.9 B O 

資料來源：108年，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新設橋梁以目標年可維持 C級以上服務水準進行規劃評估，則本

計畫新建跨港橋將以雙向二快二混合車道配置，道路服務水準為 B級，

將可滿足當地未來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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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變更內容說明 

 

一、變更概要 

 

(一) 因應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發展及安平漁港遊艇泊區 BOT 招商開發

完成後交通旅運需求，增加港區兩岸連通，減少繞道時間，完善港

區交通聯外功能，以發揮安平港之商貨運輸、遊艇業與漁業發展及

文化觀光等多項功能，同時建構安平舊城區環狀交通系統，紓解安

平舊城區交通壅塞問題。 

(二) 跨港大橋興建後得以銜接四草大橋與西濱快速公路(台 61 線)，將

可疏導省道台 17線之交通流量，完善臺南「三橫三縱」交通路網，

達成 1小時生活圈的願景。 

(三) 跨港大橋終點往東銜接永華路部分，為降低對當地造船產業發展之

影響及減少拆遷數量，爰以拆除一家造船廠的地籍範圍規劃作為道

路用地為原則。另依法劃設道路截角部份，考量現況建築物情形，

未納入橋樑工程施作範圍。 

(四) 城平路、同平路交叉口之路權範圍外部分用地範圍，配合現況使用

情形，一併變更為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俾利整體土地管理利用。 

(五) 部分路段位於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內，土地使用分區為港埠專用區、水域用地與公園用地，為利後續

工程施作與用地取得，須儘速配合辦理變更都市計畫作業。 

 
二、變更計畫內容 

 

本案係配合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用地範圍辦理變更，將現行

「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內部分港埠專

用區變更為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部分水域用地與公園用

地變更為道路用地，相關變更內容及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詳如表 8-1、

表 8-2及圖 8-1所示，變更後計畫內容如圖 8-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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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變更內容明細表 

註： 1.本次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表列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釘樁分割量測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編製。 

 

 

  

編

號 

變 更 

位 置 

變 更 內 容 
變 更 理 由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1 

計畫區中央

位置，「公

5」公園用地

西側水域用

地周邊地區 

港埠專用區 

（1.54公頃） 

2-22-32M 

道路用地 

（2.83公頃） 

一、 本案位於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

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內，土地使用

分區為港埠專用區、水域用地與公園

用地，為利後續工程施作與用地取得，

爰配合「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

推動辦理都市計畫變更作業；該工程

經獲內政部核准納入 104-111 年生活

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及核定經費

補助在案。 

二、 本案變更範圍皆為公有土地，原則以

路權 32公尺寬為劃設依據；跨港大橋

終點端(東側)銜接永華路部分，為降

低現有造船廠區影響及減少拆遷數

量，爰以拆除一家造船廠之地籍範圍，

作為道路用地規劃原則。 

三、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興建後得以銜接四

草大橋與西濱快速公路(台 61線)，除

可紓解安平舊城區交通壅塞問題，並

可完善安平港區整體交通動線系統，

促進並發揮在地生活、商貨運輸、文化

觀光遊憩等多項功能。 

水域用地 

（1.29公頃） 

公 5 

公園用地 

（0.28公頃） 

2-22-25M~28M 

道路用地 

（0.28公頃） 

2 

「 文 中

(職)1」(海

事學校)南

側，城平路、

同平路交叉

口 

港埠專用區 

（0.12公頃） 

2-22道路用地

兼供廣場使用 

（0.12公頃） 

路權範圍外部分用地範圍，配合現況使用情

形，一併變更為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俾利

管理利用。 



~ 43 ~ 

 

表 8-2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 目 

現行計畫 本次變更 變更後 占計畫區 占都市發展 

面積 面積 面積 面積比例 用地面積比例 

（公頃） （公頃） （公頃）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特定住宅專用區 64.48    64.48  13.78  18.83  

特定商業專用區 32.68    32.68  6.98  9.54  

特定文化專用區 16.39    16.39  3.50  4.79  

港埠專用區 45.24  -1.66 43.58  9.31  12.73  

文教區 5.20    5.20  1.11  1.52  

加油站專用區 0.26    0.26  0.06  0.08  

古蹟保存區 6.59    6.59  1.41  1.92  

保存區 0.37    0.37  0.08  0.11  

河川區 2.35    2.35  0.50  - 

保護區 47.05    47.05  10.05  - 

遊樂區 3.11    3.11  0.66  0.91  

小計 223.72  -1.66 222.06  47.45  50.4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文小用地 4.85    4.85  1.04  1.42  

文中（職）用地 6.23    6.23  1.33  1.82  

機關用地 4.24    4.24  0.91  1.24  

公園用地 65.15  -0.28 64.87  13.86  18.94  

綠地 1.78    1.78  0.38  0.52  

廣場用地 0.15    0.15  0.03  0.04  

加油站用地 0.28    0.28  0.06  0.08  

車站用地 2.28    2.28  0.49  0.67  

郵政用地 0.07    0.07  0.01  0.02  

污水處理廠用地 1.02    1.02  0.22  0.30  

停車場用地 1.11    1.11  0.24  0.32  

公墓用地 1.99    1.99  0.43  0.58  

港埠用地 47.62    47.62  10.18  13.90  

公園道用地 6.75    6.75  1.44  1.97  

道路用地 23.34  +3.11 26.45  5.65  7.72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 +0.12 0.12  0.03  0.04  

水域用地 77.41  -1.29 76.12  16.27  - 

小計 244.27  +1.66 245.93  52.55  49.58  

總計（都市發展用地） 341.18  +1.29 342.47  - 100.00  

總計（計畫總面積） 467.99  - 467.99  100.00  - 

註：1. 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保護區、河川區及水域用地等面積。 

資料來源：109年，「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第二一次通盤檢討案（第一

階段）」書與本計畫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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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更後交通路網銜接情形與動線系統 

 

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後可以紓解安平舊城區交通壅塞問題及完

善港區交通聯外功能，往東連接永華路，往西則銜接四草大橋，未來將

連接鹿耳門大道並串連台 61線快速道路，屆時將可疏導省道台 17線之

交通流量，進而活絡安平港聯外交通，以發揮安平港之商貨運輸、遊艇

業與漁業發展及文化觀光等多項功能，變更後交通路網銜接情形與動線

系統如圖 8-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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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開闢總經費約 9億 7100萬元，其中包含工程費 9億 2000萬元，用地

費及地上物補償費 5100 萬元，另依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7 年 6 月 19 日召開

「104～111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審議協調小組會議決議（詳附

件 2），相關橋梁新建工程開闢經費由內政部營建署納入 104～111年生活圈道

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補助，並由本府配合列入年度預算辦理，興

闢後將由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經管維護，其相關開發經費及工程進度時程詳如下

表所示。 

 

表 9-1  實施及進度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

得方式 

開闢經費概估(仟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年度) 

經費來源 土地價（徵）購費 

及地上物補償費 
工程費 合計 

道路用地 3.11  
公地 

撥用 
51,000 920,000 971,000 

臺南市 

政府 
113 

營建署補

助、市府

編列預算 
道路用地兼

供廣場使用 
0.12  

註：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及實際執行酌予調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編製。 



附件1： 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認定函 
 

 
 
 

 
 
 

 
 
 

 
 
 

 
 
 

 
 
 

 
 
 

 
 
 

 
 
 

 
 
 

 
 





附件2： 內政部營建署核准納入 104～111年生活圈道路交通
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和經費補助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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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營建署)

聯絡人：陳冬芬

聯絡電話：02-87712802

電子郵件：tungfen@cpami.gov.tw

傳真：02-87712833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10708120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712439553_107D2024125-01.pdf)

主旨：檢送本部104-111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

道路）核定案件項目1份，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107年6月7、13、19、20日審議結論辦理

。

二、本計畫執行採滾動式檢討方式辦理，計畫執行期間如遇工

程無法執行者，經檢討無法完成，將予以撤銷補助。

三、本次核定案件如可以於107年度辦理者，請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應完成納入預算相關程序，並儘速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本部將依實際執行情形適時納入年度預算辦理。

正本：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宜蘭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基隆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

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

副本：本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中區工程處、南區工程處、道路工程組(均含附件) 201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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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民國 109 年 08 月 21 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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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9 2 次 會 議 紀 錄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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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 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10 樓都委會會議室 

三、主席：趙兼主任委員卿惠 

四、紀錄彙整：羅介妏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七、審議案件 

第 一 案：變更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變更部分農業區及綠地為

道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區使用）（配合

文賢橋改建工程）案 

第 二 案：變更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三 案：變更玉井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四 案：變更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

檢討）案。 

第 五 案：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部分港埠專用區為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部分水域用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安平漁港跨港

大橋新建工程)  

第 六 案：變更臺南市安平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 

第 七 案：變更臺南市安平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變更

主要計畫案 

八、報告案件 

第 一 案：行政訴訟法 109 年 1 月 15 日增訂「都市計畫審查程序」

專章之因應作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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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 

第 一 案：變更高速鐵路臺南車站特定區計畫（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

產業專用區、公園用地、綠地及廣場兼道路用地）（配合沙

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計畫）主要計畫案 

第 二 案：變更高速鐵路臺南車站特定區計畫（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

產業專用區、公園用地、綠地及廣場兼道路用地）（配合沙

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計畫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

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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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部

分港埠專用區為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部分水域用

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 

說    明：一、為紓解安平舊城區交通壅塞問題，完善安平港區整體交通

動線系統，市府推動辦理「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

經獲內政部核准納入 104-111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並核定經費補助在案，爰本案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作業。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四、計畫範圍：詳計畫書、圖。  

五、計畫內容：詳計畫書、圖。 

六、公開展覽期間：民國 109 年 6 月 22 日起於本市安平區公所

及本府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完竣，並於 109 年 7 月 9 日下午

假本市億載里活動中心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七、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共計 2 件，詳如人民或團體陳情意

見綜理表。 

決    議：一、除參採人陳第 1 案修正實施進度及經費，其餘准照公開展

覽計畫內容通過。 

二、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詳附表決議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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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工程單位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1 臺南市政府地

政局 

地段號： 

安平區海興段

33-1（部分）、

34-1（部分）、

37（部分）地

號 

- 經查本案變更用地範圍

權屬涉及本局經管土地

安平區海興段 33-1（部

分用地）、34-1（部分用

地）及 37 地號（部分用

地）等 3 筆土地，係為

改制前臺南市政府辦理

第五期新市區市地重劃

後取得之抵費地，依據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需地機關

需按評定重劃後地價編

列預算辦理價購，故本

局經管抵費地需依前開

規定辦理。 

建議同意採納。 
理由： 
旨揭函文安平區海興段

33-1（部分用地）、34-1
（部分用地）及 37 地號

（部分用地）等 3 筆土

地，既非屬無償撥用，

將配合納本變更計畫案

實施進度及經費章節修

正。 

照工程單位研

析意見。 

2 松林造船有限

公司 

地段號： 

安平區金城段

96-7、96-8地

號 

門牌號：安平

區安億路 129

號 

本公司松林造

船有限公司已

配合臺南市政

府建造安平漁

港跨港大橋，

已同意將本公

司的進松造船

有限公司拆遷

供市府建橋之

用。 

本公司廠房已減少一

半，廠房已嚴重不夠

用，是故請貴府設計大

橋工程時不要再折損到

本松林造船有限公司的

任何廠地。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旨案經套繪「臺南市安

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

程」橋梁工程範圍及地

籍圖資，橋台擋土構造

距離松林造船廠承租本

市安平區金城段 96-7與

96-8 地號最近距離約

1.5公尺左右，故工程施

作應不影響坐落於該 2

筆地號之建物。 

本計畫變更範

圍未包含金城

段 96-7、96-8

地號，同意照

工程單位研析

意見。 

 

 

 



附件4： 民國 109年 11月 24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81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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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8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三、主席：徐兼主任委員國勇            花兼副主任委員敬群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主持。） 

紀錄彙整：陳志賢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980 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訂正及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部分工

業區及保護區通盤檢討）（配合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系

統計畫）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２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壯圍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３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大漢溪北都市計畫（新莊地區）

(部分農業區及公園用地為河川區）（配合塔寮坑溪富

裕橋上游右岸環境營造工程）案」 

第 ４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八里（龍形地區）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５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銅鑼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

製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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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

定區計畫（主要計畫）（部分港埠專用區為道路用地

及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部分水域用地及公園用地

為道路用地）（配合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案」。 

第 ７ 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

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８ 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新城（北埔地區）都市計畫（都

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９ 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吉安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

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１０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１１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鳳林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

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１２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光復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

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１３案：臺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配合

磺港溪再造計畫）道路用地、綠地用地及公園用地為

道路用地及公園用地主要計畫案」。 

第１４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主要計

畫(配合高雄市湖內區大湖地區 L 幹線雨水下水道及

抽水站工程)案」。 

第１５案：內政部為「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工十二工業區第一

期)(部分道路用地為乙種工業區)細部計畫案」再提

會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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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告案件 

第 １ 案：監察院 109司調 45案調查意見略以，由於司法實務

對於刑法上公務員認定標準不一，囑就有關內政部都

委會委員，研議是否仿照國外作法，以書面告知外聘

專家學者，其具有公務員身分，避免因不瞭解相關法

令及司法實務見解，致罹刑章，誤蹈法網案。 

 

九、散會：上午 11 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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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

定區計畫（主要計畫）（部分港埠專用區為道路用地及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部分水域用地及公園用地為

道路用地）（配合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8 月 21 日第

92次會審議通過，並准臺南市政府 109年 9月 21日

府都綜字第 1091109650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

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請市政府補充計畫道路之銜接情形與動線系

統，並敘明本案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資料

外，其餘准照臺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變更機關 臺南市政府 

業務承辦 
 
 
 

主管人員 

 
 
 

 

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源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之變更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

計畫）（部分港埠專用區為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部分水域用地及公園用

地為道路用地）（配合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案，業經本技師依照一般公認學理、

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計畫書圖內容、相關會議紀錄等編制，且依規

定製作工作底稿備查。惟都市計畫係依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確定，故所有內容依最終

審定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蔡嘉源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5568號  

技師公會名稱：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臺都技師員字第 A0123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源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                  

 

 

 

日    期：    110.01.15       

 

  


